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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1〕第 1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12 月 23 日，你公司对外披露《关于收到持股 5%以上股

东〈三方协议〉的公告》，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依据股票质

押协议行使质权，由无锡中住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住集团”）

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 1,700 万股公司股份（占公司总股本

的 4.01%）转让给自然人吴天森。公告显示，中住集团和公司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肖四清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签署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

进行如下约定：一是中住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对应表决权委托给

肖四清行使；二是如中住集团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全部或部分委托

股份的，表决权委托持续有效，中住集团应保证受让方履行《表决权

委托协议》所约定的表决权委托；三是中住集团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

转让全部或部分委托股份的，应征求肖四清意见，同等条件下，肖四

清享有优先购买权。截至公告披露日，肖四清尚未声明放弃行使优先

购买权，且各方未就本次拟协议转让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事项达成

一致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及交易各方核查并说明如下事项： 

1.请你公司核查与上述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

是否已及时、完整地履行；若否，请补充披露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的

主要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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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请中住集团、吴天森、肖四清详细说明未就本次拟协议转让股

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事项达成一致的原因，以及截至回函日的协商进

展情况、后续拟采取的解决措施。若拟不进行表决权委托，请进一步

说明对本次交易的影响、本次交易各方是否存在违反承诺的相关情形、

本次交易签署的相关协议是否有效等。若拟进行表决权委托，请对照

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，逐项分析吴天森、肖

四清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，并列明判断依据。 

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请中住集团补充说明是否已严格按照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的相

关约定向肖四清发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通知，若否，请进一步说明原

因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、本次交易各方是否存在违反承诺的相关情形、

本次交易签署的相关协议是否有效等。请肖四清补充说明是否收到相

关通知、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。并请中住集团、肖四清进一步说明截

至回函日关于优先购买权事项的协商进展、后续拟采取的解决措施。 

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请中住集团、肖四清结合上述答复内容，并对照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》第九条的规定，逐项分析

本次交易是否存在本所不予受理的情形。 

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 年 1 月 25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湖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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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18 日 

 

 

 

    


